
店铺着火，多亏城管小伙相助
市城管执法局监察支队队员卢海清及时抱出了一个煤气罐，避免了更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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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赵树
行 王晓霜 ) 13日下午3点左
右，滨州市区一处新开店铺突然
着火，正在巡逻的一名城管队员
见此情况迅速参与灭火，并及时
抱出了一个煤气罐。店主感激地
说：“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要不然
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失火地点位于滨州市黄河
四路渤海七路路口附近一处新
开的店铺内，当记者赶到时，火
已经被扑灭，店铺内的一面墙皮
完全被烤黑，屋内仍弥漫着一股
烧焦的气味。看着被烧焦的墙
面，店主此时仍心有余悸。

据她介绍，她的店铺开业还
不到一天，初步估计着火原因是
由于店铺内的线路老化所致。记
者看到，这家店铺着火的墙面全
部都是由木板装修，电线就夹在
木质墙板与水泥墙板之间，线头
杂乱无章地摆放在一处，有些电
线绝缘外皮也被烧掉。“当时租
房的时候知道房子年岁不小了，
但没太在意，上一个店主和物业
也没跟我们交待线路能够承受
多大的负荷，才第一天开业就这
样了，回头还得重新装修，再把
线路全部换掉。”店主说。

店主的朋友说，当时多亏了
城管上的一个小伙子，看见后马
上就跑过来帮助救火，“我当时
都吓懵了，不知道干啥好。当时
里面还有一个煤气罐呢，小伙子
进来就把它抱出去了，我们得好
好谢谢人家。”店主朋友边说边
用手指着门口不远处的一个煤
气罐。

据了解，该店的北边是一家
内衣店，当时火烧起来的浓烟顺
着二楼的通风口飘到了这家内
衣店内，那名救火的小伙子也随
即来到内衣店，帮助店主把衣服
挪到了一旁，所幸没有造成任何
损失。下午五点多，记者走进这
家内衣店时，还能闻到一股焦糊
味。

在滨州市城管执法局监察
支队一位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
者找到了当时参与救火的这名
队员卢海清。看到记者，腼腆的
卢海清一个劲地说是应该做的，

“我经过这里的时候正好看到，
进去一看煤气罐还开着，很危
险，我就赶紧抱了出去。我觉得
这没什么，别人看到了也同样会
去救火的。”

据他同事介绍，当时卢海清
正在渤海七路巡逻，走到黄四渤
七路口时看见店铺着火的。“今
天本来不是他值班，他该值夜班
的，有个同事正好白天有事，他
们就换了下。”这时店主也凑过
来说，“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要不
然我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听到
这话，卢海清仍是腼腆一笑。

卢卢海海清清告告诉诉记记者者，，他他就就是是从从这这里里把把煤煤气气罐罐抱抱出出去去的的。。卢卢海海清清抱抱出出的的煤煤气气罐罐。。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忠
才 ) 年轻的消费者没有能力买
新车，买辆二手车更划算，但买
二手车如果缺乏经验就有可能
上当受骗。4月1日，惠民县姜楼
镇一个农村小伙子，误信了网上
卖车的虚假信息，结果先后往骗
子提供的账号里打了1万元钱，
最终却连车是什么样子都没见
到。

姜楼镇小伙子张明(化名)
在一家企业工作。今年春节期
间，看到同龄人买了车，张明十
分羡慕，也想买一辆新车，可是
积蓄不多，这一愿望一直没能够
实现。4月1日，“上网找车”的张
华看到一个低价出售二手车的
帖子：“近日出售一批出口返销
车，广州本田雅阁售价3万元，一

汽大众宝来不超4万元，保证质
量，欲购从速。”张华动了心，立
刻打电话联系，对方说：“我们公
司在福建，车在山东济南仓库
里，你打来5000元定金就可以来
济南看车。”由于济南距离惠民
县姜楼镇仅有一个半小时的车
程，张华心想去济南看车也挺方
便，于是答应买车。经讨价还价，
对方同意先打2000元。

4月1日中午12时许，张华按
照对方提供的账号，打了2000元
订金并要求看车，对方又说：“我
们经理刚才说了，不够5000元不
能看车。”为尽早看到车，张华又
往账号里打3000元。对方见张华
汇款后，称可以先加他的QQ，然
后到他的QQ空间里去挑选，如
果不想去济南，可以由济南方面

负责送货上门，货到后付清余
款。张华在对方的空间里看到了
一款自己钟爱已久的本田轿车。

此时，张华被空间里的轿车
吸引住了，心想对方送车也好，省
得相不中后悔，还省去了一些路
费。张华又跟对方联系，对方说：

“你再打5000元后，我们直接派人
给你送到家。”此时，做梦都想有
一部轿车的张华又汇去5000元。

随后，张华专等着车送到
家，也没有心思上班了，特意请
了个假，远远地来到公路上等
车。可是两个小时后，张华仍旧
没见到车的影子。张华又打电话
问卖家何时送到，对方称很快就
会过来，并让张华把余款准备
好。半个小时，张华的哥们给张
华凑足了两万元钱，先后赶过来

了。张华还不见对方过来，再次
打电话催车，对方说已经在路上
了。张华当时以为爱车很快就要
到了，但是左等右等，还是不见
车子的影儿。这时，张华接到电
话让把全车余款汇过去才能送
车，如果不打全款，这辆车就有
可能卖给别人。张华觉得对方不
讲道理，跟其争吵了一番，对方
挂断电话。

经在场的朋友提醒，张华才
知道上当受骗了。4月2日早7时
许，张华在朋友陪同下到派出所
报案，讲述了他被骗的过程。民
警表示，网络上这类骗局很多，
而且犯罪分子大多在外地，破案
难度很大。同时，提醒市民以后
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看到网上
的信息就信以为真。

网上买车，一万元打了“水漂”
惠民县姜楼镇一小伙子轻信网上购车信息被骗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忠
才) 惠民县胡集镇一名60岁的
老汉在为农田施肥时口渴便回家
喝水，几分钟回来后发现暂放在
田间地头的七袋化肥不见了。原
来，一位路过此处的通讯线路维
修人员以为是别人掉落在此，就
装上了车。

4月3日下午3点左右，胡集
派出所户籍民警在下村送身份
证途中行至胡集镇王惠理办事
处附近时，发现一位年近60岁的
老人向民警摆手救助。民警停下
车后，该老人称自己放在路边的
7袋化肥不见了。经初步查询，该
老人系胡集镇张坊村人，因为开
春农耕，正打算施肥，不料回家

喝口水的工夫，放在路边的 7袋
化肥不翼而飞。

户籍民警得知这一消息，立
即按照公路上的疑似车痕掉转方
向进行追赶，并未发现可疑车辆。
在追赶途中，户籍民警通过电话
联系派出所值班室，将简要案情
汇报给值班民警。值班民警随即
组织处警人员赶赴警情现场进行
调查。根据邻居等其他见证人的
描述，偷化肥的犯罪嫌疑人驾驶
一辆白色六轮货车，在货车的斗
篷上装有一白色铝合金折叠梯。
随后，民警迅速锁定了一辆车牌
号为鲁MSH5xx的六轮货车。

经调查，该车辆为某通讯公
司用以维修户外光缆的公务用

车，驾驶员张某。因张坊村出现网
络故障，张某受公司嘱托到张坊
村内维修网络。民警通过咨询该
公司获得嫌疑人张某的电话，与
之取得联系，确认被盗的7袋化肥
确实在张某驾驶的六轮货车上。
张某连忙承认自己的错误，声称
尽快将7袋化肥送至派出所，希望
公安机关能够从轻处理。

据张某讲，当时自己开车行
至张坊村西边的东西公路时，发
现路南侧有几袋化肥，误以为是
运送化肥的人拉化肥时不慎掉
落，故贪念一起，将7袋化肥占为
已有。由于张某态度较好，值班民
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后，将丢失
的化肥收回后送还老汉。

回家喝水的工夫，化肥没了
原来是维修员以为有人将化肥丢了，所以装上了自家车

民警帮老汉追回了化肥。(通
讯员供图)

狗被邻居打死

他把邻居打伤

本报4月14日讯 (通讯员 姜
玉霞 记者 赵树行) 近日，沾
化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宠物
狗被邻居杀死，狗主人将邻居打伤
的健康权纠纷案件，判令被告丁某
某赔偿原告丁某各项损失共计
23479 . 88元。

丁某与被告丁某某为同村居
民。去年3月2日中午时分，丁某某
家饲养的宠物狗因疏于管理，跑到
了丁某家，丁某便以狗将其饲养的
鸡咬死为由，在其院内将狗砸死并
吃掉。次日早晨，丁某某的妻子在
丁某家门口发现了其所养狗的狗
头及狗皮，便到丁某家追问，回到
家后也将此情况告诉了丁某某。

2012年3月5日早上，丁某某在
其家门口看到丁某路过时，便手持
木棍(锨把)将丁某拦下并质问把
狗砸死并吃掉一事，双方随即发生
口角。在丁某并未下车也未动手的
情况下，丁某某用木棍将丁某右肩
部打伤 (致原告右侧臂丛神经损
伤)。丁某受伤后于当日住进沾化
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随后于
3月7日转入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
进行治疗，两次共住院治疗29天，
共支出各项费用33542 . 69元。原告
的伤情经沾化县公安局鉴定为轻
微伤。

本院审理后认为，原被告为同
村居民，理应和睦相处。丁某某饲
养的宠物狗因其疏于管理跑至丁
某家中被打死并吃掉，丁某某将丁
某打伤是在事发后的第三天，而且
是在丁某某家门口将丁某拦下，在
丁某未下车及动手的情况下将其
打伤，对给其造成的损害应负主要
责任。虽丁某某对其饲养的宠物狗
疏于管理，但丁某也不应将之打死
后吃掉，且丁某也无确实证据证实
丁某某的宠物狗将其饲养的鸡咬
死，对此次纠纷的发生也应负相应
责任。为此本院做出丁某某承担各
项损失费用的70%，丁某自行承担
费用的30%的判决。

绿灯还剩3秒

抢过马路酿惨剧

本报4月14日讯 (通讯员 楚
燕平 记者 赵树行) 为了抢在
红灯之前过马路，相某骑摩托车载
着朋友刘某高速冲过路口，被一辆
大货车撞倒，致刘某死亡，相某因
涉嫌交通肇事罪被羁押在看守所
内。

2012年11月30日，刚下班的相
某接到朋友刘某的电话，称想去相
某的新房子看看垒的燃气灶的尺
寸，相某放下饭碗便骑着摩托车带
刘某去新房子看看。二人沿着高新
区青田街道办事处龙腾二路由东
向西行驶至205国道路口处时，相
某为了抢在绿灯之前过路口，驾驶
摩托车高速往前冲，与由南往北正
常行驶的一辆大货车相撞，致使刘
某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路口的监控视频显示，相某在
绿灯还剩3秒时想强行通过，但还
没到斑马线绿灯便变成红灯，南北
方向的车辆开始通行，而其仍未减
速，导致与大货车相撞。

据相某供述称，他与刘某是同
一个单位的同事，也是好朋友，两
人的妻子也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
关系也很好，两人的儿子一般大，
快一周岁了。两家的老人因为看孩
子也变得很要好，谁家做好吃的
了，会给对方的孩子送去。两人现
在租住的房子是上下楼，而新买的
房子是对门。相某很后悔过马路抢
了那几秒钟，因为不仅使其失去了
好朋友，也让其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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